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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為澳門發展

譜寫出新的輝煌篇章，為國家發展增添了奪目光

彩！” 
──胡錦濤 

 
 

一、前言 
 
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是由憲法確定框架、由基本法

加以具體規範的新型社會政治制度或“一國兩制”社

會政治制度。基本法第 5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

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

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是一條最能體現

“一國兩制”方針的規定，它要求在確保國家主權前

提下做到：一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

式”，二是為時“五十年不變”。原有的資本主義制

度是甚麼？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又是甚麼？為甚麼要長

期保持不變、如何保持不變？對這些問題理解不到位

就無法正確保持，更無法做到 50 年不變，也就無法確

保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原有資本主義所以要保持

是因為行之有效，但絕不等於特區只存在原有資本主

義，不等於特區除原有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之

外，不能有其他適用的先進東西。隨着國家對澳門恢

復行使主權、隨着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由最高國家

權力機關制定的基本法全面生效實施，由憲法和基本

法確定的新型特別行政區制度，自從澳門回歸那一天

開始便已全面啟動。在特區，體現國家主權的防務、

外交直接由中央政府掌管了，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

員均需中央政府任命，行政長官還要定期向中央述

職，這都不是原有資本主義；特區享有史無前例的高

度自治權包括終審權，還享有國家各層面提供的特別

優惠安排，這也不是原有的資本主義；廣大居民愛國

愛澳的公民意識、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空前提升，這

也不是原有的資本主義。因此，進一步正確理解體現

“一國兩制”原則和精神的新興特別行政區制度，就

成為特區推動基本公民教育的一項核心內容。 

 

 

一、從制度談起：概念的界定與理解的到位 
 

所謂制度，亦即“確定共同的價值觀念，樹立一

致的價值取向，建立統一的規範體系”，也可表述為：

“根據共同的價值需要而制定的規範，把人們的行為

納入相同的固定模式之中。”1 從宏觀觀察，係指“在

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認知)
體系”2，如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封建宗法

制度；從微觀觀察，係指“要求成員共同遵守的、按

一定程序辦事的規程或行動準則”3，如工作制度、福

利制度、財政制度。 

通常，按宏觀理解的社會制度係指：“社會的經

濟、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的總稱。規定社會的性

質和面貌。”4，其基礎是經濟制度。實行甚麼樣的社

會制度必須由國家根本大法予以確認。總結歷史經

驗，鄧小平曾及時指出：“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

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

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5 早在 17
年前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即已對特區實行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做出了明確

指引，使之進入法制化、規範化、具體化，成為切實

可行的規範體系。其中，基本法第 11 條和第 18 條更

直接就特別行政區制度和法律體系作出了清晰規定。 

在澳門，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說法：基本法規定 50
年不變，澳門回歸前甚麼樣現在還是甚麼樣。這種講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級研究員 

@ DI @ 



特別行政區與特別行政區制度 
 

二、基本國策、建國方略、大是大非 話比較通俗形象，也具一定的合理性。但理解似乎並

不到位。基本法第 5 條是科學界定“一國兩制”原則

與精神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條文，也就是說，在統一的

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新成立的特別行政區是個例外，

它可以保持為當地居民所接受的原有的資本主義制

度。一方面，所謂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主要是指作為社

會基礎的原有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特別是作為制度核

心的產權私人佔有制度；另一方面，在保持原有資本

主義制度同時，在政治、法律、文化、社會等領域按

照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定位和基本法的規定必然發生一

系列相應調整與改變： 

 

1981 年 9 月 30 日，葉劍英委員長發表“葉九條”

提出“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

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

灣地方事務；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

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6 這是歷史上

首次把特別行政區作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加以定位。接

着，鄧小平全面完整地提出建立特別行政區新型制度的

構想：“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

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包括：“司法獨

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

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

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

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雖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

市以至自治區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

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條件是不能損

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

○1 在層級關係上，特區作為國家領土不可分離的

部分，直接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下的

地方行政區域；○2 在權力來源上，特區依法享有最高

國家權力機關授予的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

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在內的高度自治權；○3 在權力分工

上，與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和防務直接由中央政府管

理，其他方面均屬特區高度自治範圍；○4 在權力行使

上，包括行政長官在內全部政府組成人員由符合“澳

人治澳”標準的本地居民出任；○5 在自治程度上，特

區享有包括終審權在內的高度自治權，前所未有，比

回歸前大大地超越，“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構成“一

國兩制”的核心內容之一；○6 法理保障上，特區運行

基於國家憲法和特區基本法的雙重保障。特區擁有作

為國家憲法的特別法和配套法的基本法，以及擁有由

雙語構成的正式語文和可以同國旗國徽配套使用的區

旗區徽；○7 在自主管理上，特區可以保持財政稅收相

對獨立，保持國際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區地位，保持原

有的對外關係網絡，繼續發行自身的貨幣、郵票，但

運作內涵與要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7“我們多次講過，我國政府在

1997 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

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的自

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

可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8

在 1982 年 12 月 4 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制定

的現行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

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第 31 條)。把上述構想

定型為基本國策後，在鄧小平親自主導、推動下中國

政府先後與英國政府和葡萄牙政府正式簽署《中英聯

合聲明》、《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確認中國政府將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和 1999 年 12 月 20 日分別對香港、

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從而實現了長期以來中國人民收

回香港、澳門的共同願望。 

如果從制度上進行分析，人們不難得出的基本判

斷是：隨着特別行政區的成立，澳門已進入其歷史發

展嶄新時代；隨着基本法的正式生效實施，澳門正在

實行的是具“一國兩制”特徵並體現當代文明的新型

特別行政區制度。這是一種新型的有中國特色的憲政

制度，即由憲法及其特別法和配套法──基本法所規

範並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這個新型制度令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擴大了包容性，令“中國特色”增加了積極

有益的新鮮內容，令祖國大家庭增添了新的特殊成

員。十多年來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特區健康成長，更進

一步證明了“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制度的雙重創新價

值，證明了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也可以融合互補，資本

主義合理部分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為其服務。 

在隨後的過渡期內國家及時啟動作為特區根本大

法的港澳兩部基本法的起草，1990 年 4 月 4 日和 1993
年 3 月 31 日兩部基本法相繼正式頒佈，不僅為國家恢

復行使主權後在兩個特區內實行的制度作出科學而可

行的設計，而且也為後過渡期內各項事務推進提供了

接軌標準。1997 年 7 月 1 日和 1999 年 12 月 20 日分

別實行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正式成

立，並成為驗證“一國兩制”科學性、生命力的現實

示範區。先後主持中央領導工作的江澤民、胡錦濤，

為港澳回歸和回歸後確保長期繁榮穩定作了大量開拓

性工作，他們在相關講話中為新興的特別行政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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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實施作出了原則性指引。○1 關於基本國策的定

位。早在 1990 年 3 月，江澤民就強調“保持香港繁榮

穩定是我們的基本國策”，2001 年 5 月他在《亞洲發

展關係世界繁榮》一文中進一步強調：“實行‘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是中國政

府的長期基本國策，不管出現甚麼情況，都不會動搖

和改變”9。江澤民指出：“澳門將繼續實行原有的資

本主義制度，保持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

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澳門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除外交事務和防務

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享有澳門基本法賦予的高度

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

終審權。”10“‘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的成功實

踐，一定會對早日解決台灣問題起到積極的推動作

用。”11“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澳門的憲制性法

律，也是全國性的法律，不僅澳門要遵守，全國上下

都要遵守。”12 ○2 關於“一國兩制”的創新價值。胡

錦濤指出：“‘一國兩制’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政治文

明的獨特貢獻。”13 江澤民指出：“‘一國兩制’是

一項全新的事業，需要中央政府、特別行政區政府和

廣大香港同胞一起實踐和探索。”14 胡錦濤還指出：

“‘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事業。在國家主體實行

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按照‘一國兩制’方針把實行

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管埋好、

建設好、發展好，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

中央政府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同樣也是香港、

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面臨的嶄新課題。” 15  

“‘一國兩制’事業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

政區和祖國內地共同發展繁榮的事業，也是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16“實踐證明，鄧

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國兩制’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已

經並將繼續顯示出強大生命力。”17“實踐證明，澳

門人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管理好、建設好、

發展好澳門的。”18 ○3 關於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正確

理解。江澤民指出：“基本法規定了在特別行政區實

行的基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規定了中

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規定了特別行政區居民的權

利和自由，其法律地位高於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所有法

律。”19 吳邦國委員長更進一步把特別行政區制度加

以具體化，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我國設

立的第一個特別行政區設計了一整套嶄新的制度和體

制。一是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既體現國家

主權和統一，又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的自治權。

二是確立香港同胞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保障香港居

民廣泛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三是確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實行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司法獨立，行政與立

法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四是規定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勞工和

社會事務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五是在外交權屬於

中央的原則下，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處理對外事務的

權力。”20

國家領導人所確定的基本原則如今已成港澳特別

行政區的活生生現實，特別行政區十多年來保持繁榮

穩定，展示出巨大生命力和優越性，也受到國際社會

高度肯定。歷史已經證明，分別由中英、中葡政府共

同簽署的兩份聯合聲明提出了正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的最佳模式，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港

澳兩特區實行嶄新的社會政治制度做出了科學的指

引，港澳兩個特區長逾十年的積極實踐充分展示了新

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巨大科學性和優越性。 

 

 

三、維護憲法規範的權威性 
 

憲法是整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是實行法治的國家

管治總章程。1982 年 12 月 4 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

議制定的現行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

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

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第 31 條)。“決定

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是全國人大行使的基本

職權之一(第 62 條)。這表明特別行政區是國家原有建

制省、自治區、直轄市之外新建立的新型地方行政區

域，它所實行的制度可以不同於單一制國家原有的制

度，對特別行政區設立必要性的認定和特別行政區制

度的制定屬於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基本職權。根據上

述規定，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1998 年 9 月決定組建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後者歷經 4 年 5
個月三上三下反覆修改於 1993 年初最後完成了基本

法起草工作。同年 3 月 31 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經

認真審議高票通過這部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

作出全面而系統規範的基本法。2000 年 3 月 15 日九

屆全國人民三次會議制定的立法法，進一步把特別行

政區制度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

兩項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加以並列，規定相關事項只能

制定法律(第 8 條)。立法法第 7 條還規定，“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

他的基本法律。”《澳門基本法》係由八屆全國人大

一次會議制定，故屬於國家基本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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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3 月 14 日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

憲法修正案，把憲法第 59 條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

成的規定中增加了特別行政區，即“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和軍隊選出的

代表組成”。這表明由澳門特別行政區選出的全國人

大代表團，同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解放軍選

出的全國人大代表團一起共同組成了最高國家權力機

關，意義至為重大，影響至為深遠。這也表明在現行

憲法中直接涉及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條文已擴展到 3
條，而且把特別行政區直接同省、自治區、直轄市並

列，把特別行政區制度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

眾自治制度等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並列，小小的澳門事

實上已同國家憲政發展產生了直接的關聯。這是具大

是大非性質、納入基本國策的根本性問題。 
憲法作為整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澳門基本法》

的母法，沒有憲法的授權和指引就無從談起特區基本

法，就無從談起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建立。因此，作為

享有國家憲法和基本法雙重保障的特區居民，作為新

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具體受益者，我們理應進一步把

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調整到位，尊重體現

國家核心利益的憲法權威，尊重體現特區整體利益的

基本法權威，使自己成為公民身份與公民意識相稱的

特區愛國者。 
一部基本法就是全面規範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大法

典。《澳門基本法》直接提及特別行政區制度的規定有

兩處，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

具體方針政策的實施”(序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

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

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

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第 11 條)。這表

明特別行政區制度由三大板塊組成：○1 社會、經濟制

度；○2 保障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3 行政管理、

立法和司法制度。事實上，《澳門基本法》共 9 章 145
條，所有條文都是確定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相關規範，

其中，序言、第一章總則、第二章中央與特別行政區

的關係，重點對特區實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作出原則

性規定；第三章居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就居民基本權益

的保護作出規範；第四章政治體制就行政管理、立法

和司法制度作出規範，強調行政主導，行政、立法互

相支持，既合作又制衡，司法相對獨立的原則；第五、

六章進一步對經濟、文化領域實行的制度和政策作出

規範，第七章對維護國家主權前提下特區對外交往制

度和政策作出規範，第八章對基本法解釋、修改制度

作出規範。 

1993 年 3 月 31 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正

式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同時，還專門作出了

四項決定，這四項決定都直接同實施基本法規定的特

別行政區制度相關。其一是關於基本法合憲性的決

定，決定明確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按照澳門的具體情況制定

的，是符合憲法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後實行的制

度、政策和法律，以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依據”。

其二是關於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決

定，決定明確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時限為“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澳門特區區域範圍“包括澳門半

島、氹仔島和路環島”，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還以國務

院令第 275 號公佈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區域圖，

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範圍文

字表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包括澳

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澳門特別行政區北部與廣

東省珠海市的拱北陸路相連。關閘拱門以南由澳門特

別行政區管轄。關閘拱門以北至珠海邊防檢查站原旗

樓之間的地段維持原有管理辦法不變。澳門特別行政

區維持澳門原有的習慣水域管理範圍不變。”。2000
年 5 月 24 日，國務院以國函[2000]51 號頒發關於澳門

特別行政區簡稱及在全國行政區劃中排列順序的通

知，指出：○1 澳門特別行政區簡稱“澳”；○2 “在全

國行政區劃序列中，澳門特別行政區列香港特別行政

區之後，台灣省之前。”這表明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第 33 個省級地方行政區域。其三是關

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

生辦法的決定，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首屆權力架

構“根據體現國家主權、平穩過渡的原則產生”；由

全國人大設立特區籌委會負責籌備成立澳門特區有關

事宜；特區籌委會負責籌組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

後者“在當地通過協商或協商後提名選舉的方式產生

第一任行政長官的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

一屆特區政府由行政長官依照基本法負責籌組”；

“原澳門最後一屆立法會的組成如符合本決定和澳門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其中由選舉產生的議

員如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願

意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符合澳門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條件者，經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

委員會確認，即可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

議員”，即按直通車辦法實現特區首屆立法會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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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任期至 2001 年 10 月 15 日，比正常任期為短，帶

有過渡性質；特區法院由特區籌委會依照基本法負責

籌組。其四是全國人大關於批准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委員會的決定。決定設立的基本法委員會具全

國人大常委會下設的工作委員會性質，由全國人大常

委會任命內地和澳門人士各 5 人組成，任期 5 年，其

中澳門委員必須是特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而

且須由行政長官、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院長聯合提

名，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任務是“就有關基本法

第 17、18、143、144 條實施中的問題進行研究並向全

國人大常委會提供意見”。層次高、地位顯赫、職能

特殊、機制靈活是其基本特點。這是由最高國家權力

機關惟一為一部全國性法律的實施而建立的高層次工

作機構。它的設立體現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創新，也令

基本法正確實施得到了多一層的保障。總之，四項重

要決定既為政權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進一步鋪平了道

路，也為特別行政區制度的設立和正常啟動創造了必

要的前提。 
基本法作為國家基本法律之一，採用憲法結構，

是憲法的特別法和配套法，不僅性質特殊、位階很高，

而且兼顧維護國家主權和從澳門社會實際出發的原

則，滿足了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的發展需要，從而

滿足了特區居民和全國人民的願望和要求。簡而言

之，特別行政區制度是順應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

宏偉目標而產生，作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它是

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的具體體現，它的驗證、示範效

應具有不可取代性、長效性、形象性。 
1999 年 5 月 5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

區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其 100 名委員中澳門委員佔

60%。籌委會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歷經 11 次全體會議和政

務、法律、經濟、社會文化四個工作小組共 51 次工作

會議，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了籌建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各項工作：“一是組建了由二百名澳門永久性居民

組成的、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

府推選委員會；二是主持推選委員會選舉產生了澳門

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三是決定了澳門特

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機構和主要官員的設置；四是制

訂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

對原澳門最後一屆立法會中由選舉產生的議員過渡為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進行了確認，並主

持了推選委員會對缺額議員的補選工作；五是籌組了

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機關；六是就澳門居民的國籍問

題、澳門原有法律的處理、增加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適

用的全國性法律等問題提出了建議，報請全國人大常

委會作出決定。”21 以上均屬澳門特別行政區奠基工

程的必備項目。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夕，全

國人大常委會相繼通過關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145 條處理澳門原有法律的

決定、關於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國性法律的決定、關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籍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

的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九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產生辦法等重要文件。澳門特區

籌委會就確保政權順利交接、平穩過渡，全面建立特

別行政區制度相關事宜共制定有約束力的“決定”11
項、“意見”7 項、“辦法”4 項。同期，國務院作出

關於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接收原澳門政府資產的

決定，外交部發佈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之日起，啟用中華

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旅行證”22的公告，中央軍委主席江澤

民發佈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進駐澳門特別行政

區命令。至此，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有兩個實行“一

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之一，澳門特別行政區就以嶄

新的姿態和形象出現在東方。 
 
 

四、長逾十年社會實踐的驗證 
  

作為新型基層政權單位，澳門特別行政區十年發

展與進步有目共睹；作為嶄新的國家基本政治制度，

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先進性、優越性已初步展現出來。

根據國家憲政設計，這項嶄新制度已經橫空出世，成

為體現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的有效載體；根據特別行

政區超越 10 年實踐、驗證，這項嶄新制度已經成為兩

個“中國特色”的重要內涵，成為最後實現國家統一

與民族復興的推動槓桿。 
 
(一) 新型制度的巨大優越性 
“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關

鍵是要把愛國和愛澳有機統一起來。既要維護澳門原

有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又要維國家主權、統

一、安全，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既要

維護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充分保

障澳門同胞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又要尊重中央政

府依法享有的權力，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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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事務。”  顯然，特別行政區要走的路還很長，推進

新型特別行政區制度也可能會遇到一定阻力，或者

講，作為全新的社會政治制度也需要在實踐中加以進

一步完善，但憑藉現有的發展現實，人們已經可以清

清楚楚地看到它的諸多優越性。 
○1 政治優越性：特別行政區制度不僅需要而且可

行，不僅令原有社會優勢得以延續，而且享受到國家

從中央到地方各種具體有效的支持，不僅令資本主義

市場機制與競爭機制的積極一面得到發揚更大，而且

得到社會主義祖國超常的政策傾斜。事實上，特區已

成為兩種制度合理整合、優化的有效載體。2009 年 6
月 27 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九次會議通過的關於

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對設在橫琴島的澳門大學新校區

實施管轄的決定，再次證明實踐“一國兩制”本身就

是觀念與制度的創新過程。 
○2 經濟優越性：特區背靠日益強盛的祖國，“水

漲船高”效應十分突出。內地不准的博彩業特區可以

經營；稅收一律用於本地發展；原有的國際聯繫網絡

全面保留；資源配置得到比較充分安排，CEPA 及其 6
項補充協議的實施 6 年來成果顯著，澳門特別行政區

所在的珠三角核心區域加速整合與成長，港珠澳大橋

工程已正式啟動。 
○3 文化優越性：特區猶如一座新型能量加速器，

社會的大包容量、大開放度、高和諧度、高凝聚力十

分明顯；特區居民既愛國又愛澳，既依靠強大祖國作

後盾又具特殊國際活動空間；既對國家統一、民族團

結高度認同，又可在兩岸關係發展中扮演積極而特殊

的角色。 
歷史已經並將繼續證明，建立實行“一國兩制”

的特別行政區是完全必要而正確的；實行憲法和基本

法所確認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科學而可行的；堅持有

自身特色的“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是形勢發展

的必然和確保“一國兩制”的實踐從成功走向更大成

功的需要。 
 
(二) 政權屬性與理論屬性 
a. 基本法開宗明義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 1 條)，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

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 12 條)。根據憲法，“全國

分為省、自治區、直轄市”(第 30 條)，即特別行政區

在國家建制內屬於同省、自治區、直轄市等同的一級

地方行政區域。同時，憲法規定：“中央和地方的國

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

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第 3 條)，與省、

自治區、直轄市不同的是後者不享有高度自治權，而

這項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

法權和終審權，又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單獨授予特區的(第 2 條)。因此，特別行政

區所以區別於其他地方行政區域，就在於這個新型政

權單位具有授權性、地方性、從屬性、獨特性、受惠

性等顯著特徵。 
b. 特別行政區制度係根據憲法第 31 條授權，由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規定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

本方針政策的實施。”(序言)。基本法作為憲法的特

別法和補充法，已就特別行政區的性質、法律定位、

權力來源、特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居民基本權益的

保障、政治體制、經濟與文化制度、對外交往權等等

領域作出了原則性規定與指引，令特別行政區制度成

為權力來源清晰、運行機制健全的科學而可行的規範

體系。因此，從理論上判斷，這項新興制度具有與眾

不同的兼容性、務實性、創新性、實驗性、示範性、

開拓性等特徵。其主要使命與功能在於：一是堅定不

移地維權，即有效維護國家主權與認真維護居民基本

權益並舉，二是與時俱進地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

使之成為新型制度、新型發展模式的高效示範載體。 
 

 
五、對新興特別行政區制度的認知 

  

根據特區根本大法基本法的原則性規定和特區發

展現實，人們不難對新型特別行政區制度得出以下基

本判斷。 
 
(一) 基本特點 
○1 管治形式的垂直從屬性。特區不是獨立政治實

體，它是國家建制內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

政區域。因此，特區領導人也好、特區居民也好，任

何情況下都不容對國家、對中央政府心存抗衡、挑戰

中央權威的思維或行動。 
○2 權力來源的授予性與權力行使的自主性。特區

管治權限來源於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直接授予，但高

度自治權程度之高、權力行使自主性之完整都是史無

前例的。 
○3 思維與制度的雙重創新性。特別行政區制度絕

對是積極的創新而不是消極的應付，絕對是理論上的

突破與制度上的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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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既定目標與實質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作為基本

國策的體現，這項新型制度可以有效地確保特區長期

繁榮穩定和居民福祉的可靠提升，成為推動祖國和平

統一與民族偉大復興的積極槓桿。 
○5 示範效應全方位性。無論對內還是對外，無論

政法建設還是民生改善，它所引發的啟迪、警示效應

都是形象、深刻而無法取代的。 
 
(二) 幾個突出問題 
正確落實“一國兩制”、正確實施特別行政區制

度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建立健康穩定的中央與特區關

係。這是因為：○1 它事關國家核心利益和特區整體利

益，即事關大局，既事關祖國和平統一和民族偉大復

興，也事關特區自身的長期繁榮穩定，不得掉以輕心。

○2 它事關居民福祉最大化。違背“一國”前提、把關

係擺錯的結果必將傷害特區穩定繁榮，直接遺害於廣

大居民。○3 它要求建立正確國家觀、民族觀。國家強

大、民族復興是發展的必然，也是包括澳門居民在內

的全國人民的共同心願。○4 對政府與居民潛能與智慧

構成考驗。現實中還存有變數，還存在不確定因素，

挑戰和考驗是長期性的。○5 要時刻警惕可能來自外部

勢力的滲透。在潛在的危害中，包括所謂深層次問題

中，防範外部干預、外部勢力滲透不是空穴來風，不

可高枕無憂；廣義的外部勢力恐怕也應包括來自澳門

特區之外的有形無形、公開不公開、民主為名對抗為

實的政治異見人士和反對派的非理性行為。 
 
(三) 有待認真處理好的關係 
○1 國家與地方，即整體與局部的關係。事實有力

地證明，兩者之間是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沒有

整體就沒有局部。○2 中央與基層，即領導與被領導的

關係。對中央政府的領導要心悅誠服，不能動輒施加

壓力或矛盾上交。○3 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對於特區

來講，高度自治是中央放權，也是中央和全國人民的

信任與期盼。被授權一方應該以正確實踐“一國兩

制”為己任，切切實實把特區管理好、發展好、建設

好。○4 繁榮穩定與循序漸進推進民主之間的關係。兩

者是互動互促關係，首先要關注、追求的是繁榮穩定、

是實際福祉，其次要理解民主是好東西，但它不可以

一蹴而就，推進民主只能循序漸進。○5 多元化與主流

價值導向的關係。國際化、多元化、民主化是不可逆

轉的發展趨勢，但政府與居民都要堅持正確的主流價

值導向。○6 公平正義與競爭到位的關係。最大限度地

維持公平正義是法治社會的核心要求，但確保公平競

爭機制的到位也是任何情況下不容忽視的一大原則。

○7 發揚傳統與銳意創新之間的關係。澳門社會結構在

迅速優化，原有的穩定和諧必然面對挑戰，不能以消

極心態來應變，與時俱進地告別慣性依賴心態、全面

建立創新思維應是必然選擇。 
 
(四) 構建新型價值觀體系 
有幸成為特別行政區第一代居民和建設者，有幸

成為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直接見證人和受益者，我們有

必要進一步作好心理調整，進一步提升公民意識，其

中，參與構建同特別行政區制度相適應的新型價值體

系，就具有特殊意義：一是尊重中央、尊重國家的層

級觀念；二是維護憲法、憲政的全局觀念；三是堅持

以民為本的文明施政觀念；四是敢於創新的開拓探索

觀念；五是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觀念；六是自強不息、

與時俱進的奮進觀念。總之，“一國兩制”是嶄新的

文明體系，特區政府和居民都是“一國兩制”文明的

現實載體。進一步培育、構建“一國兩制”文明觀，

確保這個載體的有效性、高效性、長效性，是特區公

民社會建設的一項突出內容。 
 
 

六、結束語 
  

澳門作為新興特別行政區制度的載體，在開局第

一個 10 年已取得有目共睹的深刻變化，不僅改變並加

速了自身發展的歷史進程，而且正在探索有其自身特

點的“一國兩制”實踐模式；不僅在發展成效上一再

創造了澳門記錄、澳門現象，而且在綜合素質和價值

理念上出現了質變和昇華。正如不久前國家主席胡錦

濤所指出：“澳門回歸祖國 10 年來，在中央政府和祖

國內地大力支持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

先生和特區政府帶領澳門各界人士團結奮鬥、務實進

取，積極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國際金融危

機等帶來的嚴峻挑戰，努力克服澳門發展進程中遇到

種種困難，保持澳門繁榮穩定，各項事業取得長足進

步，使澳門這座歷史悠久的商埠名城煥發出前所未有

的生機活力。”24

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代建設者，作為推進新

興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參與者，我們無疑都是幸運一

代，及時而正確地對特區第一輪發展的得與失、進步

與不足作出必要的理性判斷，我們最具發言權，也要

當仁不讓。要認真總結前十年實踐“一國兩制”的豐

富經驗並及時反思現存不足，要真正理解、認識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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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行政區新時代以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為理論淵源

的“一國兩制”新型制度所展示出的根本保障與巨大

優勢，同時積極防範任何情況下對“一國兩制”和基

本法可能出現的片面理解。經常有人講要關注深層次

問題，其實，所謂深層次問題，一類是矛盾尚未暴露、

尚未激化，故一時難以觀察判斷的問題，另一類是由

於理念不到位、理解不到位釀成大患、後果嚴重的問

題。這是站在新的發展起點上觀察的時代挑戰。而突

破挑戰最為有效而可行的舉措，是不失時機地提升包

括政府與全社會的綜合素質，提升應對挑戰與競爭的

能力與理念。其中有一個涉及法治基本理念的問題尤

其值得關注：涉及公民基本權益的保護要力求最大

化，涉及政府用權過度的限制也要力求最大化。社會

發展進步是文明累積與創新過程，生活在體現新型

“一國兩制”文明的特別行政區，自我完善、自我約

束再高一些，力求最大限度地同社會快速演進保持同

步性，這對特區每位官員和居民恐怕都是一項時代挑

戰，但願我們都能逐步變成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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